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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吴团结、赵沁妍律师视频出席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律师见证。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通知

中载明了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会议审议事项、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会议出

席对象、会议登记办法等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现场、视频相结合方式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上午

8：30在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安钢大道 502号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由董事长李利剑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0 人，代表股份

1,347,369,57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6.9071%，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人，代表股份 1,343,885,49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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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858%，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1 人，代表股份 3,484,08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1213%。 

公司董事、监事以现场、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以现

场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会议上述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如下： 

1、《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1.1 董事候选人谷少党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致。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

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

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计票、监票。 

 

（二）公司董事会为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系统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2年 8月 29日至 2022年 8月 29日；采

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网络投票结束后，上

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

和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董事会将现场投票的结果

上传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合并统计了审议议案的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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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1.1 董事候选人谷少党 

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董事候选

人-谷少党 
1,346,907,589 99.9657% 是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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